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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文书记载，
($)&年 (*月 *"日，由于居住于东
余杭路 "*&弄 *$号的租户沈炳泉、
沈志标、毛文海、陈宝海以及 !(号
的租户严铸庚、金志良以拥有合法
租约为由拒绝搬迁，宋子安以“东余
杭路 "*&弄 *$号及 !(号房屋系原
告祖产……彼辈均与原告并无租赁
关系，显属无权占用，侵害原告之产
权”为由，将其告上民事法庭。案件
正在诉讼时，宋子安查悉“另有被告
施阿康、林治、李华萱，忽于最近分
别占据东余杭路 "*&弄 *$号及 !(

号房屋”，遂于 ($)+年 )月 (,日将
其追加为被告，合并审理。上海地方
法院经过五个多月调查审理，于
($)+ 年 " 月 *$ 日作出一审判决：
“被告等迁让出屋，并负担诉讼费
用，以维护产权。对于迁让部分，原
告愿提供担保请求宣示假执行，实
属德便。”

但租住 "*&弄 !(号的被告金
志良、李华萱和林治对一审判决不
服，聘请律师于当年 (*月 *&日提
起上诉。李华萱诉称，其于 ($!"年
!月 -日向被上诉人经租人徐士浩
律师承租现东余杭路 "*& 弄第 !(

号房屋，定期 !年，至 ($!-年 !月
("日期满，有期约为证。“八一三”
事变时，其避居于旧租界内，命仆人
金志良看守该屋，战事结束后，其复
返回该屋居住。后虽赴内地服务，但
金志良始终留守该屋。租界沦陷后，

曾将该屋之一部借予内地逃沪难民
居住。抗战胜利后，临时借予后方来
沪接收之同事居住，但目前已全部
迁出，并无顶让之事实。且于沦陷时
期迫于环境，向伪市政府渝产管理
委员会登记、立约、付租，足证并无
不再使用该屋之意思。李华萱辩称，
($!-年租约期满时，上海邮局及各
法院尚能行使职务，被上诉人并未
通知或诉请迁让，显已同意延长租
约，成为不定期租赁。被上诉人宋子
安系党国要人宋子文之弟，在本市
旧租界置有花园洋房，其本人现在
美国居住，目前系争之房屋，乃一非
常陈旧之中式房屋，甚至连卫生设
备亦付缺如，绝无收回自用之理，将
来亦不过仍以转租他人为目的，并
不能获任何巨大之利益。而上诉人
则无辜遭受重大之损害。何况战争
时期，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照管房屋
不无微功，同一地段之空屋，其门窗
多为歹徒窃去。彼此相较之下，被上
诉人受益匪浅等。上海市高等法院
第三庭审判长高其迈、推事胡景清、

卢重明经庭审后认定如下事实：“虽
据被上诉人代理人陈明，当时被上诉
人业经迁避后方，无法通知上诉人迁
让，但经租人徐士浩律师并未离沪，
对于上诉人继续使用系争房屋，并未
即时为反对之意思之表示。依照民法
)"(条之规定，应视为不定期限继续
期约，嗣后，该屋由伪上海特别市政
府渝产管理委员会接管，上诉人仍向
该会承租。”遂依据“民事诉讼法 )&%

条”，于 (*月 !(日作出终审判决：
“原判决关于上诉人部分废弃。被上
诉人前废弃部分之诉及假执行之申
请均驳回。第一、第二两审诉讼费由
被上诉人负担。”身为党国要人之弟
的宋子安，输掉了这场官司。

亟待保护的民主
革命历史遗产

($)$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
节节胜利，宋氏家族的成员，除了宋
庆龄，其余或移居美国，或败退台
湾。上海解放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分
别于 &月 ($日、*(日致函宋庆龄，
邀请其北上出席新政协。宋庆龄曾
以身体不适及北京系孙中山逝世之
地触景伤情为由婉拒，并为其幼弟
宋子安求情，称宋子安从未介入国
民党政治，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回国，
希望发还其被政府没收的上海爱棠
路（今余庆路）($% 号私宅，但未提
及虹口的宋氏祖产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成为国

家领导人，终年忙于国是，将全副身
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，除亲自
管理上海香山路 +号孙中山故居和
上海陕西北路 !&$号宋宅外，未曾
再为家族私产说过话、提过要求。
就这样，虹口宋宅连同它的经

租管理公司一起，被收归国有，由虹
口区人民政府房地局管理，与其它
普通民宅一起，分配给民众居住使
用。在以后相当长的岁月里，除了宋
家和倪家的成员、亲友及其后裔、部
分当地居民等少部分人外，很少有
人知道虹口东余杭路 "!%号及 "*&

弄 *"、*+、*$、!(号乃赫赫有名的宋
氏家族的祖产和发祥地，虹口宋宅
被历史的尘埃给湮没了。

($-(年 "月 *$日，宋庆龄在其
北京官邸病逝。此后，海内外对宋庆
龄的研究逐渐兴起。($-!年元旦，日
本学者仁木富美子女士致函宋庆龄
的表弟倪吉士，称：“上次您告诉我陕
西北路 !&$号是宋庆龄先生出生地，
福利会的人也告诉我这样，我去过三
次。余杭路 &*-.也是宋嘉树家吗？
($()年 ((月 *$日、($("年 (月 ()

日转交给宋庆龄的信的地址就是这
样”，随函附上了上述两函的信封复印
件。倪吉士将这些函件复印一套给了
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，纪念馆随即
开展了一系列调查考证工作。($-+

年，纪念馆陈小琴将多年调查考证的
结果撰写成文，以《宋庆龄诞生地考
略》为名发表在《青岛师专学报》上，首
次提出宋庆龄诞生地为东余杭路
&*-.宋氏老宅，而非传统认为的陕西
北路 /&$号宋宅，由此在学术界引发
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宋庆龄诞生地问题
争论。虹口宋宅随之“浮出水面”，并随
着“浦西虹口说”和“浦东川沙说”的激
烈相争，其历史演变至今的地理位置
和相对应的门牌号码、建筑物的主要
构成和变迁、宋家在此居住的历史等
基本历史事实，逐渐变得清晰。在这个
过程中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、上海
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虹

口区人民政府都曾对虹口宋宅开展过
调查研究，采取过一些保护性措施，
但因受各种条件和因素限制，未有
根本性举措。
如今的虹口宋氏老宅，外观和

内部看起来破旧不堪，但基本结构
未有大的变动。查虹口区房地局资
料，东余杭路 "!,号及 "*&弄内建
筑，自上海解放至今，从未进行过拆
建或大修。现年 -)岁的陈芝仙老
太，系东余杭路 "*&弄 !(号居民，
是这一片建筑物的历史见证人，她
清晰记得，她家于 ($)+年迁居此
屋，是其父亲与宋子安代理人签的
租约，房屋 &,多年来没有大的变
化。周边的居民也都声称，听闻上辈
老人讲过，此地乃宋氏家族的祖屋，
虽已极其破旧，但建筑内外结构没
有大的变动。
很幸运，虹口宋宅历经百年风

雨沧桑和政治变幻后，依然存在。今
年 $月，笔者曾陪同来沪参加学术
活动的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女士赴
虹口东余杭路宋氏老宅考察，在里
里外外仔细查看一番后，宋曹琍璇
女士说，虹口宋宅虽是宋家祖产，但
更是民主革命历史的宝贵遗产，希
望相关的政府部门负起历史责任
来，将宋氏老宅保护好，因为这里不
仅是宋耀如早年投身民主革命事业
的见证地和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出
生、成长、走出去留学、学成归来报
效祖国的出发地，更是民主革命先
驱孙中山先生留有重要足迹的地
方。她表示，作为宋家的一分子，她
将发起筹建宋耀如基金会，为虹口
宋宅的文物保护和宋氏家族的研究
工作尽一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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